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字第455號

上  訴  人  陳光傑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洪俊誠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洪翰中律師

被 上訴 人  楊其煜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楊其輝  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王正喜律師

複 代理 人  陳慶昌律師(民國113年10月30日解除委任)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

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

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4萬8,440元本息部分，

　　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，暨訴訟費用(除確定部分外)之裁判

　　均廢棄。

二、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

　　回。

三、其餘上訴駁回。

四、第一(除確定部分外)、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1%，餘

　　由被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
　　伊等共有坐落○○市○區○○段0○○0000○號、門牌○○

市○區○○路00號建物(下稱甲屋)，自民國109年3月1日起

至111年2月28日止，以每月新臺幣(下同)2萬6,000元出租予

訴外人○○○。而甲屋相毗鄰之00號房屋(下稱乙屋)為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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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有，供其經營一福堂太陽餅老店(下稱系爭餅店)使用。

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修系爭餅店招牌周圍電源配線(下稱系

爭配線)，系爭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因電氣

因素(短路)，引燃火災延燒(下稱系爭火災)，致甲屋燒燬，

造成伊等受有甲屋價值損害312萬元(計算式：月租金26,000

元×12月×10倍＝3,120,000元)，及未能收取租金之利益損失

21萬9,830元【計算式：〈26,000元×14＋26,000元×(25/30)

×57%＝219,830元〉；剩餘租期14個月又25日，扣除43%成本

費用】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

付伊等333萬9,830元(3,120,000元＋219,830元)，及自起訴

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

計算之利息(下合稱333萬9,830元本息)。　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
　　伊不定時委請廠商更新、更換招牌相關設施，最近一次為10

8年6月間，相關設備均尚屬新穎，且乙屋供門市店面使用，

用電量甚低，無從發生負載過重情形，系爭火災應難排除鳥

鼠啃咬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，伊並無過失，無須賠償。

伊縱應負責，惟甲屋始建於36年間，其主結構屬木造建築，

已逾10年耐用年數甚久，顯無殘值，被上訴人亦未舉證甲屋

價值若干，其以土地法第97條規定，反推其價值，於法無

據。況甲屋嚴重漏水，屋況不佳，經鑑定其殘值僅12萬餘

元，甲屋年租金損失亦僅2萬5,000餘元，均遠應低於被上訴

人求償金額。是被上訴人前開請求，即無依據等語，資為抗

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5萬0,980元本息(甲屋

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33萬0,980元)，及自111年10月14日

起至給付前開賠償金之日止，按月給付1萬4,820元；原審判

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33萬9,830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

人其餘請求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

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則未提起上訴，已經確定在案，不在本院

審理範圍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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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 

　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
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

回。

　⒊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162-164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

略作文字調整)：

　㈠甲屋(第1層面積38.26平方公尺、第2層面積55.32平方公尺

　　、騎樓面積17平方公尺；總面積110.58平方公尺)為被上訴

人共有，應有部分各2分之1(稅籍登記面積123.2平方公尺；

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，及原審卷第129-147頁)。

　㈡被上訴人將甲屋出租予○○○，租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1

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此租金下稱系爭租金

；見附民卷第21-28頁）。

　㈢乙屋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系爭餅店使用。　　

　㈣系爭餅店騎樓東側門柱與廣告招牌間區域電源配線於109年1

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電源配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

系爭火災，致延燒甲屋與其他鄰屋，其中甲屋1樓騎樓、天

花板木質裝潢受燒淡化嚴重，呈西側受燒嚴重跡象，2樓北

側木質外牆受燒碳化，呈西低東高斜向燒損火流跡象；甲屋

已於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(見原審卷第155-161頁)。

　㈤系爭火災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鑑定，並作成109年12月31日

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，其上記載：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、燒

損火流跡象、目擊民眾手機拍攝畫面綜合分析，研判乙屋為

起火戶意旨(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1922號卷

第22-23頁；此卷下稱他字卷)。  

　㈥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，判處有期徒刑6

月，緩刑2年，業已確定(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

易字第618號、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12號，下稱刑案；見

原審卷第13-38頁)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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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過失？

　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

333萬9,83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21萬9,830

元)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上訴人有無過失部分：

　⒈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，採過失責任主義

　　，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，為其成立要件之一。

所謂過失，指行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

意，而不注意。在侵權行為方面，過失之有無，應以是否怠

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，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

失，即可成立。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乃指有一般具有

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，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

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，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

之人在相同情況下，所應為之行為，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

而有過失，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、社會交易

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16

號、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餅店(乙屋)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系爭配

　　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乙屋為起火戶，致延燒

　　甲屋等情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㈤項)。

　⑵上訴人將乙屋供作販賣餅類之營業場所，自屬消防法第6條

　　第1項所定各類場所，本應注意並確保乙屋相關電源配線使

用安全，按時檢修維護電源配線，避免電源配線因破損(含

鼠蟲或其他動物啃咬)、老舊、接觸不良、積污導電、電量

負載過大，而發生短路致生火災之危險，亦應設置並維護消

防安全設備，以預防火災及即時搶救災害。

　⑶參以上訴人在乙屋外以鋼架搭蓋設置招牌使用，且起火處之

　　東側門柱亦設有直立式招牌包覆(見他字卷第74-90頁)，相

關電源配線經長期使用，可能因高溫環境造成配線披覆劣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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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產生短路，或因鼠蟲與其他動物啃咬電線外皮，而造成短

路等情。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查維修系爭配線，此由證人○

○○(○○水電公司負責人)、○○○(○○廣告社負責人)於

刑案審理時皆證稱：系爭配線不在其等維修檢查範圍(見刑

案一審卷一第139-153、359-372頁，及原審卷第20-22頁)，

即可明瞭。又上訴人亦不否認其未於乙屋設置消防安全設

備，致未能即時搶救災害。凡此，足見依其情節，上訴人應

注意，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致發生系爭火災，應有過失。

　⑷況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判刑確定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㈥項)，益徵上訴人抗辯其無過失，要難採信。

　⒉從而，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，應堪認定。

　㈡損害賠償部分：

　⒈按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以填

　　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

之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可得預期之利益，視為所失

利益」，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。所謂所受損害，即現存財

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，屬於積極的損害。所謂所失

利益，即新財產之取得，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，屬於

消極的損害(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

又損害賠償之範圍，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。蓋損害

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非原來狀

態，而係應有狀態。故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原物不能而請求

金錢賠償，該給付標的物有市價者，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

時之價格為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

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甲屋主要構造為木造，於36年4月20日建造完成，此有甲屋

　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在卷可稽(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)；如依稅

籍資料記載，甲屋為木石磚造、鋼鐵造(此部分應屬增建)，

各已建造逾75、13年，其112年課稅現值合計僅13萬5,000

元，亦有甲屋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參(見原審卷第129、13

1頁)。而被上訴人主張依土地法第97條法定租額規定，反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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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屋價值312萬元，不僅於法無據，亦未提出其他客觀具體

事證以佐其說，應難採認。至於原審以甲屋附近房地實價登

錄交易價格，推算當地附近房屋每坪價格8萬9,000元，與被

上訴人主張甲屋價值相近乙節，顯然未及酌斟甲屋之主結構

為木造，使用逾70年以上，逾耐用年數甚久，其殘餘價值不

高，且與附近建物多屬4樓以上現代樓房，其材質、結構、

樓層、建築年代及維護保存狀況與甲屋均未必相同，自難供

作被上訴人有利認定之憑據。

　⑵本院就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市價為何，囑託華聲不動產估

　　價師事務所(下稱華聲所)鑑定，經華聲所估價師依甲屋個別

條件(面積、構造、樓層、屋齡、通風採光、維護保養情

況)，採用比較法及成本法進行評估，以決定評估甲屋營造

施工費單價，加上其他間接成本費用(規劃設計費、管理

費、稅捐及其他負擔、資本利息等)，推估重置成本，並扣

除折舊額，以推求出建造成本單價與總價，並就不同估價所

獲得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，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

估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似程度，賦

予各方法適當之權重，最終以比較標的相似程度作為基礎採

加權計算以決定勘估標的價格，因此得出甲屋於系爭火災發

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核與甲屋課稅現值極為相近，

此有華聲所(114)華估剛字第83515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(下

稱系爭報告書)可參，應屬合理可採。爰此，本院因認甲屋

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此即被上訴人所

受積極損害。

　⑶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已將甲屋出租予他人，租期自10

　　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㈡項)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火災燒毀甲

　　屋，致其受有剩餘租期不能收取租金之損失21萬9,830元

【計算式：〈(26,000元×14個月)＋(26,000元×25/30月)〉×

57%＝219,830元；扣除43%必要成本費用】，尚無不合，此

即被上訴人所受消極利益之損害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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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⑷至於系爭報告雖認甲屋坐落基地(00-0、00-0地號土地；下

稱系爭土地)對於系爭租金亦有貢獻乙節，惟系爭土地於甲

屋燒毀後至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前，客觀上顯然無法供使

用收益，亦無積極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於甲屋拆除後可即時出

租系爭土地，自難謂被上訴人未受有前開剩餘租期之租金損

失。
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可請求金額合計34萬8,440元(積

極損害128,610元＋消極利益219,830元)。

　㈢遲延利息部分：

　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

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

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

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

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

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

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核屬無確定

期限之給付，經被上訴人催告仍未為給付，上訴人始負遲延

責任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以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，作為

催告，上訴人迄未給付，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自起訴狀繕

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(見附民卷第39頁)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洵屬可採，應予准許。　 　　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本於前開損害賠償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

給付34萬8,440元，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

息5%計算之利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

非屬正當，不應准許。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(299萬1,39

0元本息)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為假執行之宣告，尚有

未合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有理

由，爰就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至於前開應准

許部分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，其理由容有未洽，但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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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尚無不合，仍應予維持，上訴人仍執陳詞，指摘原判決此

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九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十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爰判決如

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僅被上訴人得上訴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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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字第455號
上  訴  人  陳光傑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洪俊誠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洪翰中律師
被 上訴 人  楊其煜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楊其輝  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王正喜律師
複 代理 人  陳慶昌律師(民國113年10月30日解除委任)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4萬8,440元本息部分，
　　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，暨訴訟費用(除確定部分外)之裁判
　　均廢棄。
二、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
　　回。
三、其餘上訴駁回。
四、第一(除確定部分外)、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1%，餘
　　由被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　　伊等共有坐落○○市○區○○段0○○0000○號、門牌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號建物(下稱甲屋)，自民國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以每月新臺幣(下同)2萬6,000元出租予訴外人○○○。而甲屋相毗鄰之00號房屋(下稱乙屋)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一福堂太陽餅老店(下稱系爭餅店)使用。 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修系爭餅店招牌周圍電源配線(下稱系 爭配線)，系爭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因電氣因素(短路)，引燃火災延燒(下稱系爭火災)，致甲屋燒燬，造成伊等受有甲屋價值損害312萬元(計算式：月租金26,000元×12月×10倍＝3,120,000元)，及未能收取租金之利益損失21萬9,830元【計算式：〈26,000元×14＋26,000元×(25/30)×57%＝219,830元〉；剩餘租期14個月又25日，扣除43%成本費用】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等333萬9,830元(3,120,000元＋219,830元)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合稱333萬9,830元本息)。　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　　伊不定時委請廠商更新、更換招牌相關設施，最近一次為108年6月間，相關設備均尚屬新穎，且乙屋供門市店面使用，用電量甚低，無從發生負載過重情形，系爭火災應難排除鳥鼠啃咬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，伊並無過失，無須賠償。伊縱應負責，惟甲屋始建於36年間，其主結構屬木造建築，已逾10年耐用年數甚久，顯無殘值，被上訴人亦未舉證甲屋價值若干，其以土地法第97條規定，反推其價值，於法無據。況甲屋嚴重漏水，屋況不佳，經鑑定其殘值僅12萬餘元，甲屋年租金損失亦僅2萬5,000餘元，均遠應低於被上訴人求償金額。是被上訴人前開請求，即無依據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5萬0,98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33萬0,980元)，及自111年10月14日起至給付前開賠償金之日止，按月給付1萬4,820元；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33萬9,830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則未提起上訴，已經確定在案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 
　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⒊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162-164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)：
　㈠甲屋(第1層面積38.26平方公尺、第2層面積55.32平方公尺
　　、騎樓面積17平方公尺；總面積110.58平方公尺)為被上訴人共有，應有部分各2分之1(稅籍登記面積123.2平方公尺；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，及原審卷第129-147頁)。
　㈡被上訴人將甲屋出租予○○○，租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此租金下稱系爭租金 ；見附民卷第21-28頁）。
　㈢乙屋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系爭餅店使用。　　
　㈣系爭餅店騎樓東側門柱與廣告招牌間區域電源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電源配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致延燒甲屋與其他鄰屋，其中甲屋1樓騎樓、天花板木質裝潢受燒淡化嚴重，呈西側受燒嚴重跡象，2樓北側木質外牆受燒碳化，呈西低東高斜向燒損火流跡象；甲屋已於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(見原審卷第155-161頁)。
　㈤系爭火災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鑑定，並作成109年12月31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，其上記載：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、燒損火流跡象、目擊民眾手機拍攝畫面綜合分析，研判乙屋為起火戶意旨(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1922號卷第22-23頁；此卷下稱他字卷)。  
　㈥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，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緩刑2年，業已確定(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18號、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12號，下稱刑案；見原審卷第13-38頁)。 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　㈠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過失？
　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33萬9,83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21萬9,830元)，有無理由？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上訴人有無過失部分：
　⒈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，採過失責任主義
　　，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，為其成立要件之一。所謂過失，指行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而不注意。在侵權行為方面，過失之有無，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，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，即可成立。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，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，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，所應為之行為，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，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、社會交易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16號、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系爭餅店(乙屋)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系爭配
　　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乙屋為起火戶，致延燒
　　甲屋等情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㈤項)。
　⑵上訴人將乙屋供作販賣餅類之營業場所，自屬消防法第6條
　　第1項所定各類場所，本應注意並確保乙屋相關電源配線使用安全，按時檢修維護電源配線，避免電源配線因破損(含鼠蟲或其他動物啃咬)、老舊、接觸不良、積污導電、電量負載過大，而發生短路致生火災之危險，亦應設置並維護消防安全設備，以預防火災及即時搶救災害。
　⑶參以上訴人在乙屋外以鋼架搭蓋設置招牌使用，且起火處之
　　東側門柱亦設有直立式招牌包覆(見他字卷第74-90頁)，相關電源配線經長期使用，可能因高溫環境造成配線披覆劣化而產生短路，或因鼠蟲與其他動物啃咬電線外皮，而造成短路等情。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查維修系爭配線，此由證人○○○(○○水電公司負責人)、○○○(○○廣告社負責人)於刑案審理時皆證稱：系爭配線不在其等維修檢查範圍(見刑案一審卷一第139-153、359-372頁，及原審卷第20-22頁)，即可明瞭。又上訴人亦不否認其未於乙屋設置消防安全設備，致未能即時搶救災害。凡此，足見依其情節，上訴人應注意，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致發生系爭火災，應有過失。
　⑷況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判刑確定(見不
　　爭執事項第㈥項)，益徵上訴人抗辯其無過失，要難採信。
　⒉從而，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，應堪認定。
　㈡損害賠償部分：
　⒈按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以填
　　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之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可得預期之利益，視為所失利益」，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。所謂所受損害，即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，屬於積極的損害。所謂所失利益，即新財產之取得，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，屬於消極的損害(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又損害賠償之範圍，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。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非原來狀態，而係應有狀態。故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原物不能而請求金錢賠償，該給付標的物有市價者，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之價格為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甲屋主要構造為木造，於36年4月20日建造完成，此有甲屋
　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在卷可稽(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)；如依稅籍資料記載，甲屋為木石磚造、鋼鐵造(此部分應屬增建)，各已建造逾75、13年，其112年課稅現值合計僅13萬5,000元，亦有甲屋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參(見原審卷第129、131頁)。而被上訴人主張依土地法第97條法定租額規定，反推甲屋價值312萬元，不僅於法無據，亦未提出其他客觀具體事證以佐其說，應難採認。至於原審以甲屋附近房地實價登錄交易價格，推算當地附近房屋每坪價格8萬9,000元，與被上訴人主張甲屋價值相近乙節，顯然未及酌斟甲屋之主結構為木造，使用逾70年以上，逾耐用年數甚久，其殘餘價值不高，且與附近建物多屬4樓以上現代樓房，其材質、結構、樓層、建築年代及維護保存狀況與甲屋均未必相同，自難供作被上訴人有利認定之憑據。
　⑵本院就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市價為何，囑託華聲不動產估
　　價師事務所(下稱華聲所)鑑定，經華聲所估價師依甲屋個別條件(面積、構造、樓層、屋齡、通風採光、維護保養情況)，採用比較法及成本法進行評估，以決定評估甲屋營造施工費單價，加上其他間接成本費用(規劃設計費、管理費、稅捐及其他負擔、資本利息等)，推估重置成本，並扣除折舊額，以推求出建造成本單價與總價，並就不同估價所獲得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，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似程度，賦予各方法適當之權重，最終以比較標的相似程度作為基礎採加權計算以決定勘估標的價格，因此得出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核與甲屋課稅現值極為相近，此有華聲所(114)華估剛字第83515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書)可參，應屬合理可採。爰此，本院因認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此即被上訴人所受積極損害。
　⑶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已將甲屋出租予他人，租期自10
　　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見不
　　爭執事項第㈡項)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火災燒毀甲
　　屋，致其受有剩餘租期不能收取租金之損失21萬9,830元【計算式：〈(26,000元×14個月)＋(26,000元×25/30月)〉×57%＝219,830元；扣除43%必要成本費用】，尚無不合，此即被上訴人所受消極利益之損害。。
　⑷至於系爭報告雖認甲屋坐落基地(00-0、00-0地號土地；下稱系爭土地)對於系爭租金亦有貢獻乙節，惟系爭土地於甲屋燒毀後至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前，客觀上顯然無法供使用收益，亦無積極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於甲屋拆除後可即時出租系爭土地，自難謂被上訴人未受有前開剩餘租期之租金損失。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可請求金額合計34萬8,440元(積極損害128,610元＋消極利益219,830元)。
　㈢遲延利息部分：
　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⒉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，經被上訴人催告仍未為給付，上訴人始負遲延責任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以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，作為催告，上訴人迄未給付，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(見附民卷第39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洵屬可採，應予准許。　 　　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本於前開損害賠償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萬8,440元，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非屬正當，不應准許。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(299萬1,390元本息)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為假執行之宣告，尚有未合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有理由，爰就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，其理由容有未洽，但結論尚無不合，仍應予維持，上訴人仍執陳詞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九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十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僅被上訴人得上訴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字第455號

上  訴  人  陳光傑  



訴訟代理人  洪俊誠律師

            洪翰中律師

被 上訴 人  楊其煜  



            楊其輝  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王正喜律師

複 代理 人  陳慶昌律師(民國113年10月30日解除委任)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

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

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4萬8,440元本息部分，

　　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，暨訴訟費用(除確定部分外)之裁判

　　均廢棄。

二、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

　　回。

三、其餘上訴駁回。

四、第一(除確定部分外)、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1%，餘

　　由被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
　　伊等共有坐落○○市○區○○段0○○0000○號、門牌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

    號建物(下稱甲屋)，自民國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

    止，以每月新臺幣(下同)2萬6,000元出租予訴外人○○○。而

    甲屋相毗鄰之00號房屋(下稱乙屋)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

    一福堂太陽餅老店(下稱系爭餅店)使用。 詎上訴人疏於定

    期檢修系爭餅店招牌周圍電源配線(下稱系 爭配線)，系爭

    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因電氣因素(短路)，引

    燃火災延燒(下稱系爭火災)，致甲屋燒燬，造成伊等受有甲

    屋價值損害312萬元(計算式：月租金26,000元×12月×10倍＝3

    ,120,000元)，及未能收取租金之利益損失21萬9,830元【計

    算式：〈26,000元×14＋26,000元×(25/30)×57%＝219,830元〉；

    剩餘租期14個月又25日，扣除43%成本費用】。爰依民法第1

    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等333萬9,830元(

    3,120,000元＋219,830元)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

    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合稱333

    萬9,830元本息)。　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
　　伊不定時委請廠商更新、更換招牌相關設施，最近一次為10

    8年6月間，相關設備均尚屬新穎，且乙屋供門市店面使用，

    用電量甚低，無從發生負載過重情形，系爭火災應難排除鳥

    鼠啃咬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，伊並無過失，無須賠償。

    伊縱應負責，惟甲屋始建於36年間，其主結構屬木造建築，

    已逾10年耐用年數甚久，顯無殘值，被上訴人亦未舉證甲屋

    價值若干，其以土地法第97條規定，反推其價值，於法無據

    。況甲屋嚴重漏水，屋況不佳，經鑑定其殘值僅12萬餘元，

    甲屋年租金損失亦僅2萬5,000餘元，均遠應低於被上訴人求

    償金額。是被上訴人前開請求，即無依據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5萬0,980元本息(甲屋

    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33萬0,980元)，及自111年10月14日

    起至給付前開賠償金之日止，按月給付1萬4,820元；原審判

    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33萬9,830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

    人其餘請求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

    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則未提起上訴，已經確定在案，不在本院

    審理範圍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 

　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
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

    。

　⒊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162-164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

    略作文字調整)：

　㈠甲屋(第1層面積38.26平方公尺、第2層面積55.32平方公尺

　　、騎樓面積17平方公尺；總面積110.58平方公尺)為被上訴

    人共有，應有部分各2分之1(稅籍登記面積123.2平方公尺；

    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，及原審卷第129-147頁)。

　㈡被上訴人將甲屋出租予○○○，租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

    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此租金下稱系爭租金 ；見

    附民卷第21-28頁）。

　㈢乙屋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系爭餅店使用。　　

　㈣系爭餅店騎樓東側門柱與廣告招牌間區域電源配線於109年12

    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電源配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

    系爭火災，致延燒甲屋與其他鄰屋，其中甲屋1樓騎樓、天

    花板木質裝潢受燒淡化嚴重，呈西側受燒嚴重跡象，2樓北

    側木質外牆受燒碳化，呈西低東高斜向燒損火流跡象；甲屋

    已於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(見原審卷第155-161頁)。

　㈤系爭火災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鑑定，並作成109年12月31日火

    災原因調查鑑定書，其上記載：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、燒損

    火流跡象、目擊民眾手機拍攝畫面綜合分析，研判乙屋為起

    火戶意旨(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1922號卷第

    22-23頁；此卷下稱他字卷)。  

　㈥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，判處有期徒刑6月

    ，緩刑2年，業已確定(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

    字第618號、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12號，下稱刑案；見原

    審卷第13-38頁)。 
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過失？

　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

    33萬9,83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21萬9,830元)

    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上訴人有無過失部分：

　⒈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，採過失責任主義

　　，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，為其成立要件之一。

    所謂過失，指行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

    意，而不注意。在侵權行為方面，過失之有無，應以是否怠

    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，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

    失，即可成立。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乃指有一般具有

    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，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

    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，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

    之人在相同情況下，所應為之行為，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

    而有過失，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、社會交易

    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16

    號、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餅店(乙屋)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系爭配

　　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乙屋為起火戶，致延燒

　　甲屋等情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㈤項)。

　⑵上訴人將乙屋供作販賣餅類之營業場所，自屬消防法第6條

　　第1項所定各類場所，本應注意並確保乙屋相關電源配線使

    用安全，按時檢修維護電源配線，避免電源配線因破損(含

    鼠蟲或其他動物啃咬)、老舊、接觸不良、積污導電、電量

    負載過大，而發生短路致生火災之危險，亦應設置並維護消

    防安全設備，以預防火災及即時搶救災害。

　⑶參以上訴人在乙屋外以鋼架搭蓋設置招牌使用，且起火處之

　　東側門柱亦設有直立式招牌包覆(見他字卷第74-90頁)，相

    關電源配線經長期使用，可能因高溫環境造成配線披覆劣化

    而產生短路，或因鼠蟲與其他動物啃咬電線外皮，而造成短

    路等情。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查維修系爭配線，此由證人○○

    ○(○○水電公司負責人)、○○○(○○廣告社負責人)於刑案審理時

    皆證稱：系爭配線不在其等維修檢查範圍(見刑案一審卷一

    第139-153、359-372頁，及原審卷第20-22頁)，即可明瞭。

    又上訴人亦不否認其未於乙屋設置消防安全設備，致未能即

    時搶救災害。凡此，足見依其情節，上訴人應注意，並能注

    意而不注意，致發生系爭火災，應有過失。

　⑷況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判刑確定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㈥項)，益徵上訴人抗辯其無過失，要難採信。

　⒉從而，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，應堪認定。

　㈡損害賠償部分：

　⒈按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以填

　　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

    之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可得預期之利益，視為所失

    利益」，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。所謂所受損害，即現存財

    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，屬於積極的損害。所謂所失

    利益，即新財產之取得，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，屬於

    消極的損害(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

    又損害賠償之範圍，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。蓋損害

    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非原來狀

    態，而係應有狀態。故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原物不能而請求

    金錢賠償，該給付標的物有市價者，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

    時之價格為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

    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甲屋主要構造為木造，於36年4月20日建造完成，此有甲屋

　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在卷可稽(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)；如依稅

    籍資料記載，甲屋為木石磚造、鋼鐵造(此部分應屬增建)，

    各已建造逾75、13年，其112年課稅現值合計僅13萬5,000元

    ，亦有甲屋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參(見原審卷第129、131

    頁)。而被上訴人主張依土地法第97條法定租額規定，反推

    甲屋價值312萬元，不僅於法無據，亦未提出其他客觀具體

    事證以佐其說，應難採認。至於原審以甲屋附近房地實價登

    錄交易價格，推算當地附近房屋每坪價格8萬9,000元，與被

    上訴人主張甲屋價值相近乙節，顯然未及酌斟甲屋之主結構

    為木造，使用逾70年以上，逾耐用年數甚久，其殘餘價值不

    高，且與附近建物多屬4樓以上現代樓房，其材質、結構、

    樓層、建築年代及維護保存狀況與甲屋均未必相同，自難供

    作被上訴人有利認定之憑據。

　⑵本院就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市價為何，囑託華聲不動產估

　　價師事務所(下稱華聲所)鑑定，經華聲所估價師依甲屋個別

    條件(面積、構造、樓層、屋齡、通風採光、維護保養情況)

    ，採用比較法及成本法進行評估，以決定評估甲屋營造施工

    費單價，加上其他間接成本費用(規劃設計費、管理費、稅

    捐及其他負擔、資本利息等)，推估重置成本，並扣除折舊

    額，以推求出建造成本單價與總價，並就不同估價所獲得之

    價格進行綜合比較，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

    類目的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似程度，賦予各方

    法適當之權重，最終以比較標的相似程度作為基礎採加權計

    算以決定勘估標的價格，因此得出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

    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核與甲屋課稅現值極為相近，此有華

    聲所(114)華估剛字第83515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(下稱系爭

    報告書)可參，應屬合理可採。爰此，本院因認甲屋於系爭

    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此即被上訴人所受積極

    損害。

　⑶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已將甲屋出租予他人，租期自10

　　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㈡項)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火災燒毀甲

　　屋，致其受有剩餘租期不能收取租金之損失21萬9,830元【

    計算式：〈(26,000元×14個月)＋(26,000元×25/30月)〉×57%＝2

    19,830元；扣除43%必要成本費用】，尚無不合，此即被上

    訴人所受消極利益之損害。。

　⑷至於系爭報告雖認甲屋坐落基地(00-0、00-0地號土地；下稱

    系爭土地)對於系爭租金亦有貢獻乙節，惟系爭土地於甲屋

    燒毀後至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前，客觀上顯然無法供使用

    收益，亦無積極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於甲屋拆除後可即時出租

    系爭土地，自難謂被上訴人未受有前開剩餘租期之租金損失

    。
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可請求金額合計34萬8,440元(積

    極損害128,610元＋消極利益219,830元)。

　㈢遲延利息部分：

　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

    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

    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

    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

   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

    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

    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核屬無確定

    期限之給付，經被上訴人催告仍未為給付，上訴人始負遲延

    責任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以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，作為

    催告，上訴人迄未給付，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自起訴狀繕

    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(見附民卷第39頁)起至清償日

    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洵屬可採，應予准許。　 　　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本於前開損害賠償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

    給付34萬8,440元，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

    息5%計算之利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

    非屬正當，不應准許。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(299萬1,39

    0元本息)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為假執行之宣告，尚有

    未合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有理由

    ，爰就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至於前開應准許

    部分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，其理由容有未洽，但結論

    尚無不合，仍應予維持，上訴人仍執陳詞，指摘原判決此部

    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九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十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爰判決如

    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僅被上訴人得上訴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字第455號

上  訴  人  陳光傑  



訴訟代理人  洪俊誠律師

            洪翰中律師

被 上訴 人  楊其煜  



            楊其輝  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王正喜律師

複 代理 人  陳慶昌律師(民國113年10月30日解除委任)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0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34萬8,440元本息部分，

　　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，暨訴訟費用(除確定部分外)之裁判

　　均廢棄。

二、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

　　回。

三、其餘上訴駁回。

四、第一(除確定部分外)、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11%，餘

　　由被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
　　伊等共有坐落○○市○區○○段0○○0000○號、門牌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號建物(下稱甲屋)，自民國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以每月新臺幣(下同)2萬6,000元出租予訴外人○○○。而甲屋相毗鄰之00號房屋(下稱乙屋)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一福堂太陽餅老店(下稱系爭餅店)使用。 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修系爭餅店招牌周圍電源配線(下稱系 爭配線)，系爭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因電氣因素(短路)，引燃火災延燒(下稱系爭火災)，致甲屋燒燬，造成伊等受有甲屋價值損害312萬元(計算式：月租金26,000元×12月×10倍＝3,120,000元)，及未能收取租金之利益損失21萬9,830元【計算式：〈26,000元×14＋26,000元×(25/30)×57%＝219,830元〉；剩餘租期14個月又25日，扣除43%成本費用】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等333萬9,830元(3,120,000元＋219,830元)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合稱333萬9,830元本息)。　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
　　伊不定時委請廠商更新、更換招牌相關設施，最近一次為108年6月間，相關設備均尚屬新穎，且乙屋供門市店面使用，用電量甚低，無從發生負載過重情形，系爭火災應難排除鳥鼠啃咬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，伊並無過失，無須賠償。伊縱應負責，惟甲屋始建於36年間，其主結構屬木造建築，已逾10年耐用年數甚久，顯無殘值，被上訴人亦未舉證甲屋價值若干，其以土地法第97條規定，反推其價值，於法無據。況甲屋嚴重漏水，屋況不佳，經鑑定其殘值僅12萬餘元，甲屋年租金損失亦僅2萬5,000餘元，均遠應低於被上訴人求償金額。是被上訴人前開請求，即無依據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5萬0,98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33萬0,980元)，及自111年10月14日起至給付前開賠償金之日止，按月給付1萬4,820元；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33萬9,830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則未提起上訴，已經確定在案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 

　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。
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⒊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162-164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)：

　㈠甲屋(第1層面積38.26平方公尺、第2層面積55.32平方公尺

　　、騎樓面積17平方公尺；總面積110.58平方公尺)為被上訴人共有，應有部分各2分之1(稅籍登記面積123.2平方公尺；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，及原審卷第129-147頁)。

　㈡被上訴人將甲屋出租予○○○，租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此租金下稱系爭租金 ；見附民卷第21-28頁）。

　㈢乙屋為上訴人所有，供其經營系爭餅店使用。　　

　㈣系爭餅店騎樓東側門柱與廣告招牌間區域電源配線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電源配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致延燒甲屋與其他鄰屋，其中甲屋1樓騎樓、天花板木質裝潢受燒淡化嚴重，呈西側受燒嚴重跡象，2樓北側木質外牆受燒碳化，呈西低東高斜向燒損火流跡象；甲屋已於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(見原審卷第155-161頁)。

　㈤系爭火災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鑑定，並作成109年12月31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，其上記載：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、燒損火流跡象、目擊民眾手機拍攝畫面綜合分析，研判乙屋為起火戶意旨(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1922號卷第22-23頁；此卷下稱他字卷)。  

　㈥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，判處有期徒刑6月，緩刑2年，業已確定(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618號、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312號，下稱刑案；見原審卷第13-38頁)。 
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無過失？

　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33萬9,830元本息(甲屋損害312萬元＋租金損失21萬9,830元)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上訴人有無過失部分：

　⒈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，採過失責任主義

　　，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，為其成立要件之一。所謂過失，指行為人雖非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而不注意。在侵權行為方面，過失之有無，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，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，即可成立。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，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，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，所應為之行為，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，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、社會交易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016號、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餅店(乙屋)於109年12月3日上午10時54分許，因系爭配

　　線電氣因素(短路)，發生系爭火災，乙屋為起火戶，致延燒

　　甲屋等情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㈤項)。

　⑵上訴人將乙屋供作販賣餅類之營業場所，自屬消防法第6條

　　第1項所定各類場所，本應注意並確保乙屋相關電源配線使用安全，按時檢修維護電源配線，避免電源配線因破損(含鼠蟲或其他動物啃咬)、老舊、接觸不良、積污導電、電量負載過大，而發生短路致生火災之危險，亦應設置並維護消防安全設備，以預防火災及即時搶救災害。

　⑶參以上訴人在乙屋外以鋼架搭蓋設置招牌使用，且起火處之

　　東側門柱亦設有直立式招牌包覆(見他字卷第74-90頁)，相關電源配線經長期使用，可能因高溫環境造成配線披覆劣化而產生短路，或因鼠蟲與其他動物啃咬電線外皮，而造成短路等情。詎上訴人疏於定期檢查維修系爭配線，此由證人○○○(○○水電公司負責人)、○○○(○○廣告社負責人)於刑案審理時皆證稱：系爭配線不在其等維修檢查範圍(見刑案一審卷一第139-153、359-372頁，及原審卷第20-22頁)，即可明瞭。又上訴人亦不否認其未於乙屋設置消防安全設備，致未能即時搶救災害。凡此，足見依其情節，上訴人應注意，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致發生系爭火災，應有過失。

　⑷況上訴人因系爭火災，經刑事法院以失火罪判刑確定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㈥項)，益徵上訴人抗辯其無過失，要難採信。

　⒉從而，上訴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，應堪認定。

　㈡損害賠償部分：

　⒈按「損害賠償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以填

　　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。依通常情形，或依已定之計劃、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，可得預期之利益，視為所失利益」，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。所謂所受損害，即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，屬於積極的損害。所謂所失利益，即新財產之取得，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，屬於消極的損害(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又損害賠償之範圍，應以被害人實際所受損害為衡。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復者，並非原來狀態，而係應有狀態。故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原物不能而請求金錢賠償，該給付標的物有市價者，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之價格為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甲屋主要構造為木造，於36年4月20日建造完成，此有甲屋

　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在卷可稽(見附民卷第17、19頁)；如依稅籍資料記載，甲屋為木石磚造、鋼鐵造(此部分應屬增建)，各已建造逾75、13年，其112年課稅現值合計僅13萬5,000元，亦有甲屋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參(見原審卷第129、131頁)。而被上訴人主張依土地法第97條法定租額規定，反推甲屋價值312萬元，不僅於法無據，亦未提出其他客觀具體事證以佐其說，應難採認。至於原審以甲屋附近房地實價登錄交易價格，推算當地附近房屋每坪價格8萬9,000元，與被上訴人主張甲屋價值相近乙節，顯然未及酌斟甲屋之主結構為木造，使用逾70年以上，逾耐用年數甚久，其殘餘價值不高，且與附近建物多屬4樓以上現代樓房，其材質、結構、樓層、建築年代及維護保存狀況與甲屋均未必相同，自難供作被上訴人有利認定之憑據。

　⑵本院就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市價為何，囑託華聲不動產估

　　價師事務所(下稱華聲所)鑑定，經華聲所估價師依甲屋個別條件(面積、構造、樓層、屋齡、通風採光、維護保養情況)，採用比較法及成本法進行評估，以決定評估甲屋營造施工費單價，加上其他間接成本費用(規劃設計費、管理費、稅捐及其他負擔、資本利息等)，推估重置成本，並扣除折舊額，以推求出建造成本單價與總價，並就不同估價所獲得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，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，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似程度，賦予各方法適當之權重，最終以比較標的相似程度作為基礎採加權計算以決定勘估標的價格，因此得出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核與甲屋課稅現值極為相近，此有華聲所(114)華估剛字第83515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書)可參，應屬合理可採。爰此，本院因認甲屋於系爭火災發生時之市價為12萬8,610元，此即被上訴人所受積極損害。

　⑶被上訴人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已將甲屋出租予他人，租期自10

　　9年3月1日起至111年2月28日止，每月租金2萬6,000元(見不

　　爭執事項第㈡項)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火災燒毀甲

　　屋，致其受有剩餘租期不能收取租金之損失21萬9,830元【計算式：〈(26,000元×14個月)＋(26,000元×25/30月)〉×57%＝219,830元；扣除43%必要成本費用】，尚無不合，此即被上訴人所受消極利益之損害。。

　⑷至於系爭報告雖認甲屋坐落基地(00-0、00-0地號土地；下稱系爭土地)對於系爭租金亦有貢獻乙節，惟系爭土地於甲屋燒毀後至110年2月8日全部拆除前，客觀上顯然無法供使用收益，亦無積極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於甲屋拆除後可即時出租系爭土地，自難謂被上訴人未受有前開剩餘租期之租金損失。
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因系爭火災可請求金額合計34萬8,440元(積極損害128,610元＋消極利益219,830元)。

　㈢遲延利息部分：

　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，經被上訴人催告仍未為給付，上訴人始負遲延責任。準此，被上訴人以原審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，作為催告，上訴人迄未給付，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0月27日(見附民卷第39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洵屬可採，應予准許。　 　　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本於前開損害賠償規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4萬8,440元，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非屬正當，不應准許。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(299萬1,390元本息)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為假執行之宣告，尚有未合，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為廢棄，為有理由，爰就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一、二項所示。至於前開應准許部分，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，其理由容有未洽，但結論尚無不合，仍應予維持，上訴人仍執陳詞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九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十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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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僅被上訴人得上訴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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